
碩、博士班論文口試費作業流程圖(5 至 7 月) 

 
 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會計室第二組 
4 月份調查各系所需求 

開始 

各系所 
填寫論文口試費預借申請表 

校長或授權代簽人決行 

會計室第二組 

彙總簽陳預借、登錄 

校長或授權代簽人決行 

會計室第三組 
製作預借款傳票 

出納組保管現金 

各系所承辦人持私章及系戳向出納組

領取現金(於申請書上蓋章) 

各系所每月 5日前核銷上月已發放口試

費，以經費結報單(公文掛號)連同黏妥收

據之支出憑證黏存單(限 8月底前完成) 

會計室第二組 

審核、登錄 

會計室第三組 
製作傳票 

校長或授權代簽人決行 

結束

出納組收款(註明單
位、口試費預借款) 

各系所賸餘款 



碩、博士班論文口試費作業流程圖(非 5至 7 月)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 
 
 
 
 
 

會計室第二組 

審核、預控 

校長或授權代簽人決行 

會計室第三組 

開立傳票 

出納組撥款 

結束

出納組 

零用金彙總 

 

開始 

各系所 
以零用金先行發放口試費，取得
收據，填寫零用金報銷清單連同
黏妥收據之支出憑證黏存單 


